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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川人社办发〔2020〕88 号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关于进一步精简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申报材料 
优化申办程序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精简证明材

料和优化申办程序充分便利就业补贴政策享受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94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

〔2019〕38 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化建设成果，

现就精简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申报材料、优化申办程序有关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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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 

一、进一步精简申报材料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托四川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 V2.0 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加强就业、社保和医保

之间的数据联动，同时做好与公安、民政、教育、市场监管、扶贫

开发、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核查，实现办事材料四个“不提交”，

即：电子档案可复用的不提交、历史数据可查询的不提交、业务巡

查可验证的不提交、部门间数据共享或核查可获取的不提交。信息

系统自动记录办理过程、留痕归档，确保可追溯、可查询。（精简

申报材料清单见附件） 

二、进一步优化申办程序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要提高补贴审核发放

效率，实行材料受理单位或审批单位一次公示，不搞层层公示。对

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具有一定期限的

支出项目，实行“一次审批、全期畅领”，同一政策初次申请时审核

相关材料，之后在政策享受期内，如相关情况和材料未发生变化不

得要求重复提供证明材料。 

三、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通过业务下沉、社银合作、实施综合

柜员制等方式，为服务对象提供“无层级差异、无地域差异、无服

务标准差异”的一站式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要引导服务对象通过网

上办事大厅、“四川 e 就业”微信服务号等线上服务平台办理业务，

实现“全网通办”。要强化社会保障卡应用，充分利用其身份证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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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功能，实现各项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线上直发。 

 

附件：精简申报材料清单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2020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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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精简申报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分类 政策文件规定提供的材料 现在办理需提供的材料 被精简材料的来源渠道 

1 

职业 
培训 
补贴 

初始培训 

1.《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以下
统称《就业创业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非
毕业年度在校大学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
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可不提供，下同）； 
2.职业资格证书； 
3.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
发票）； 
4.农民工品牌培训人员基本资料； 
5.农民工品牌培训方案； 
6.身份证； 
7.农民工品牌培训花名册； 
8.学生证； 
9.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材料。 

3.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4.农民工品牌培训人员基本资
料； 
5.农民工品牌培训方案； 
6.身份证； 
7.农民工品牌培训花名册。 
由培训机构代为申请补贴的还
应提供： 
1.代为申请协议； 
2.培训大纲； 
3.培训教材； 
4.授课教师信息； 
5.培训人员花名册。 

1.《就业创业证》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 
2.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与职业鉴定
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8.学生证，通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
查获取； 
9.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证明材料，通
过与民政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2 在岗培训 
1.职业资格证书； 
2.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
发票）。 

2.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1.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与职业鉴定
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3 提升培训 

1.培训计划； 
2.培训人员花名册； 
3.劳动合同； 
4.职业资格证书； 
5.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
发票）。 

1.培训计划； 
2.培训人员花名册； 
3.劳动合同； 
5.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4.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与职业鉴定
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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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分类 政策文件规定提供的材料 现在办理需提供的材料 被精简材料的来源渠道 

4 社会保险补贴 

1.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 
2.《就业创业证》； 
3.毕业证； 
4.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限证明材料； 
5.劳动合同； 
6.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账（单）； 
7.灵活就业证明材料。 

1.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 
5.劳动合同。 

2.《就业创业证》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 
3.毕业证，通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

查获取； 
4.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限证明材

料，通过系统历史数据获取； 
6.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

保险缴费明细账（单），通过与社

保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7.灵活就业证明材料，通过业务巡

查获取。 

5 岗位补贴 

1.《就业创业证》； 
2.享受岗位补贴年限证明材料； 
3.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 
4.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3.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

（单）； 
4.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信息。 

1.《就业创业证》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 
2.享受岗位补贴年限证明材料，通

过系统历史数据获取。 

6 
创业 
补贴 

就业困难

人员、返

乡农民工

创业补贴 

1.《就业创业证》（返乡农民工可不提供）； 
2.身份证； 
3.创业补贴申报表； 
4.工商注册登记证书（符合相关规定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可不提供）； 
5.正常经营 1 年（或 6 个月）以上的证明材料。 

2.身份证； 
3.创业补贴申报表； 
5.正常经营 1 年（或 6 个月）

以上的证明材料。 

1.《就业创业证》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 
4.工商注册登记证书，通过与市场

监管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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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分类 政策文件规定提供的材料 现在办理需提供的材料 被精简材料的来源渠道 

7 

创业 
补贴 

大学生创

业补贴 

1.学生证； 
2.身份证； 
3.创业项目计划书； 
4.创业实体概述； 
5.工商注册或民政登记证书； 
6.“网店”网址和登记注册网页截图、支付平台收

支明细、销售产品列表及单价等证明材料； 
7.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指定部门的资格认定和正

常持续经营的相关材料。 

2.身份证； 
3.创业项目计划书； 
4.创业实体概述； 
6.“网店”网址和登记注册网页

截图、支付平台收支明细、销

售产品列表及单价等证明材

料； 
7.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指定部

门的资格认定和正常持续经营

的相关材料。 

1.学生证，通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

查获取； 
5.工商注册登记证书，通过与市场

监管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8 
大学生创

业吸纳就

业奖励 

1.创业大学生学生证或毕业证； 
2.身份证； 
3.创业吸纳就业奖励申报表； 
4.吸纳就业劳动者的身份证； 
5.劳动合同； 
6.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账（单）； 
7.创业实体注册或登记证书。 

2.身份证； 
3.创业吸纳就业奖励申报表； 
4.吸纳就业劳动者的身份证； 
5.劳动合同。 

1.创业大学生学生证或毕业证，通

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6.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

保险缴费明细账（单），通过与社

保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7.创业实体注册或登记证书，通过

与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9 

在校大学

生创业担

保贷款 
贴息 

1.创业大学生学生学生证； 
2.身份证； 
3.创业实体注册或登记证书； 
4.获得创业担保贷款相关证明材料。 

2.身份证。 

1.创业大学生学生学生证，通过与

教育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3.创业实体注册或登记证书，通过

与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4.获得创业担保贷款相关证明材

料，通过系统历史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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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类别 事项分类 政策文件规定提供的材料 现在办理需提供的材料 被精简材料的来源渠道 

10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1.职业资格证书； 
2.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或税务发票）。 

2.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

票）。 

1.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与职业鉴定

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11 就业见习补贴 

1.参加就业见习的人员名单； 
2.就业见习协议书； 
3.《就业创业证》（失业青年可不提供）； 
4.毕业证； 
5.身份证； 
6.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费明细账（单）。 

1.参加就业见习的人员名单； 
2.就业见习协议书； 
5.身份证； 
6.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费明细账

（单）。 

3.《就业创业证》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 
4.毕业证，通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

查获取。 

12 求职补贴 

1.高校毕业生系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证明； 
2.身有残疾证明； 
3.城乡低保家庭证明； 
4.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 
5.贫困残疾人家庭证明； 
6.特困人员证明材料； 
7.学生证； 
8.身份证。 

1.高校毕业生系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证明； 
3.城乡低保家庭证明； 
8.身份证。 

2.身有残疾证明，通过与残联数据

核查获取； 
4.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通过与

扶贫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5.贫困残疾人家庭证明，通过与扶

贫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6.特困人员证明材料，通过与扶贫

部门数据核查获取； 
7.学生证，通过与教育部门数据核

查获取。 
备注 
1.电子档案复用：办理业务时采集过原件电子档的，在相关情况和材料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可以复用。 
2.基本身份证明：包括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就业创业证》及其电子证，于初次办理业务时采集居民身份证原件电子档，根据身份证号码数据核查社会保障卡相关信息，结合实 
际业务数据生成《就业创业证》及其电子证。 

3.数据核查：由工作人员通过输入服务对象身份证号、使用生物认证方式识别身份或输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方式提交，系统自动核查并生成核查结果，通过数据核查未获取到结 
果的，应提供相应办事材料，并形成电子档案。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1 日印发 


